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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医患沟通服务规范 第 2 部分：住院 

（编制说明） 

 

一、目的意义 

1.医患沟通的现状 

2018 年，中国医师协会通过对全国共计 4.46 万家医疗机构

及 14.62 万医师进行大样本调查，并发布了《中国医师执业状况

白皮书》，该白皮书显示：有 66%的医师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

患冲突，51%为语言暴力，15%为肢体暴力，且肢体暴力比例较

2015 年呈上升趋势。中华医学会、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均指出

医患沟通不当是引起我国医疗纠纷最主要的原因，其比例可高

达 80%-90%（赵一瑾等）。在 2020 年全国医疗损害责任纠纷

案件中，医疗机构因沟通不到位而败诉的案件仍高居第２位，

占比达 19%。医患沟通是医务人员为满足诊断、治疗、康复、

照护需要与患者进行的以平等、尊重、关爱、诚信、合作、有

效为原则的人际交流活动。有效开展医患沟通是医务人员的基

本职业素养和能力，是促进诊断、治疗、康复、照护和医疗安

全的基本方式，将促进医患双方形成共识、建立信任合作关系，

保障医疗安全，防范医患纠纷。规避风险、保障安全、避免纠

纷、增进互信的重要途径是规范医患沟通。为此，部分大型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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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机构设立了专门的医患沟通部门，部分高等院校在医学教育

中设置了专门的医患沟通课程，以提高医学生和医务人员的医

患沟通能力。 

2.制定医院医患沟通规范的必要性和预期社会效益 

制定医患沟通规范，是切实落实知情同意制度的重要举措，

将填补全过程医患沟通规范标准空白，也将为医务管理和医疗

监管提供标准依据，更为医疗安全和医患关系和谐发展提供医

学人文支撑。 

医患沟通的法律底线要求是履行说明义务、尊重患者知情

权利。在临床实践中，医患沟通在本质上是医生与患者的人际

沟通，这种沟通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。对于患者的知情权、决

定权，医务人员的说明义务，我国多部法律已有明确规定。《民

法典》第 1219 条规定“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

病情和医疗措施。需要实施手术、特殊检查、特殊治疗的，医

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、替代医疗方案等情

况，并取得其明确同意；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，应当向

患者的近亲属说明，并取得其明确同意。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

义务，造成患者损害的，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”第 1220

条规定“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，不能取得患者或

者其近亲属意见的，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，

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。”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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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 32 条规定“公民接受医疗卫生服务，对病情、诊疗方案、

医疗风险、医疗费用等事项依法享有知情同意的权利。需要实

施手术、特殊检查、特殊治疗的，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及时向患

者说明医疗风险、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，并取得其同意；不能

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，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，并取得其

同意。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开展药物、医疗器械临

床试验和其他医学研究应当遵守医学伦理规范，依法通过伦理

审查，取得知情同意。”《医师法》第 25 条规定“医师在诊疗

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、医疗措施和其他需要告知的事项。

需要实施手术、特殊检查、特殊治疗的，医师应当及时向患者

具体说明医疗风险、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，并取得其明确同意；

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，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，并取

得其明确同意。”第 26 条规定“医师开展药物、医疗器械临床

试验和其他医学临床研究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，遵守医学伦

理规范，依法通过伦理审查，取得书面知情同意。”第 27 条规

定“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，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，

不得拒绝急救处置。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，不能

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，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

负责人批准，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。”其他法律法规，

如《药品管理法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等对医务人员的说明

义务和患者知情权、同意权作出了相应规定。有效的披露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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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情基础上的同意，是知情同意权的两个方面。患者享有的知

情同意权是法律赋予患者的合法权利，同时医方的充分说明和

告知义务也是法律赋予的法定义务。医生说明义务和患者知情

同意权利成为目前医患沟通的核心。 

医患沟通应当是富有人文关怀的医患人际交流。目前，保

护患者知情同意权最主要的措施是知情同意书、告知书。但是，

该知情同意书和告知书尚不能满足医患沟通的客观需要。但是，

现有的知情同意书和告知书，基本形式和内容不一，要么过于

简单，要么过于专业、繁琐，难以真正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：医患沟通不应仅以满足法律底线要求为目标，

而应当是富有人文关怀的医患人际交流。这有利于提升医患信

任关系，有利于医务人员获取更有益的诊疗信息，更有利于降

低医疗信息不足导致的不安全风险，本质上，富有人文关怀的

医患人际交流，也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治愈。应当建立保障“平

等、尊重、关爱、诚信、合作、有效、守规”的医患沟通规范，

综合运用书面语言、沟通语言、肢体语言、情感交流等多种医

患沟通方式，保证医患沟通的效果和人文特质。 

我国尚无全过程规范医患沟通的全国性标准、地方性标准、

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。在中国知网以“医患沟通”为检索词进

行了关键词、主题、标准名称、摘要的检索，未查到相关的国

家标准、地方标准、行业标准、企业标准。广东省地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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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441950-2016《医院门诊医患沟通服务规范》已于 2016 年 12

月 02 日发布，但该服务规范仅限于门诊环节，并不包含住院环

节，且相对简略。住院环节是医疗服务的主要环节，也是关系

患者安全的主要环节。应当制定贯穿医疗服务全过程的医患沟

通地方标准。这对于促进、维护医患信任，保障医疗服务安全，

持续改进医疗服务，提升医疗质量，减少、避免医患纠纷，具

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 

3.制定医院医患沟通规范的可行性 

在全国范围内，江苏是最早在医疗机构内部成立医患沟通

中心的省份，其中，江苏省人民医院医患沟通中心成立于 2004

年 8 月 15 日，江苏也是最早就医患沟通设立专门的学术机构进

行专门研究的省份，南京医科大学于 2013 年成立医患沟通学研

究中心，南京医科大学先后编写了三部医患沟通学教材，并被

遴选为“十一五”和“十二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，获得了全国

医学人文优秀著作奖；该校制作的《医患沟通的共知共享》影

像课程被推荐为 2013年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，《医患沟通学》

课程被列为江苏省精品课程。 

二、任务来源 

根据 2023 年 8 月 4 日《省市场监管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度

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苏市监标〔2023〕173 号），

《医院医患沟通规范》获得立项，纳入《2023 年度江苏省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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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制定项目计划》。《医院医患沟通规范》的起草单位是江

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连云港市卫生

健康委员会、南京市儿童医院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、河海

大学。 

三、编制过程 

2023 年 8 月，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组织各起草单位，

成立《医院医患沟通规范》起草工作小组：住院期间医患沟通

规范工作组，开始了本规范的调研、资料收集整理，开始本规

范的研究制定工作。 

2023 年 9 月，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召开《医院医患

沟通规范》地方标准项目启动会，确立了标准大纲以及工作思

路。 

2023 年 11 月，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江苏省卫生法学

会、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召开《医院医患沟通规范（征求意

见论证稿）》专家论证会。 

2023 年 12 月，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《医院医患沟通

规范》地方标准项目研讨会，形成《医院医患沟通规范第 2 部

分：住院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四、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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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基本结构：本规范的基本内容涉及以下 12 个方面：前言、

引言、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与定义、沟通目的、基本

原则、沟通主体、医务人员基本要求、患者基本要求、沟通服

务基本内容、附录（医患沟通备忘录、知情同意书、授权委托

书的必备事项）。 

2.术语与定义：本规范涉及 9 个专门术语并对其进行了定义，

具体包括医患沟通、医务人员、住院、近亲属、监护人、代理

人、手术，特殊检查、特殊治疗，医疗质量安全事件。 

3.基本原则：本规范设定了 7 大原则，具体包括平等、尊重、

关爱、诚信、合作、有效、守规。 

4.基本内容：本规范按照就医的基本时序和主要环节，规定

了 15 个方面，包括入院、手术、全身麻醉，特殊检查、特殊治

疗，输血、实验室检查、影像学检查、病理学检查、用药、紧

急情况、医疗质量安全事件、院际会诊、查房、转院、出院。 

（二）主要依据 

1.主要法律依据 

1.1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第 32

条 公民接受医疗卫生服务，对病情、诊疗方案、医疗风险、医

疗费用等事项依法享有知情同意的权利。 

需要实施手术、特殊检查、特殊治疗的，医疗卫生人员应

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、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，并取得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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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；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，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，

并取得其同意。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 

1.2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 1219 条  医务人员在诊疗

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。需要实施手术、特殊

检查、特殊治疗的，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

险、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，并取得其明确同意；不能或者不宜

向患者说明的，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，并取得其明确同意。 

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，造成患者损害的，医疗机构应

当承担赔偿责任。 

第 1220 条 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，不能取得

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，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

人批准，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。 

1.3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 25 条 医师在诊疗活动中

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、医疗措施和其他需要告知的事项。需要

实施手术、特殊检查、特殊治疗的，医师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

说明医疗风险、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，并取得其明确同意；不

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，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，并取得

其明确同意。 

第 29 条 医师应当坚持安全有效、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，

遵循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、临床诊疗指南和药品说明书等合

理用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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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尚无有效或者更好治疗手段等特殊情况下，医师取得患

者明确知情同意后，可以采用药品说明书中未明确但具有循证

医学证据的药品用法实施治疗。医疗机构应当建立管理制度，

对医师处方、用药医嘱的适宜性进行审核，严格规范医师用药

行为。 

2.主要规范性文件依据 

2.1 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（卫科教发 〔2008〕

45 号） 原卫生部 

2.2 病历书写基本规范（卫医政发〔2010〕11 号）  原卫生

部 

2.3 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暂行规定（卫医管发〔2011〕4

号） 原卫生部 

2.4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（2012 年 6 月 26 日） 原卫

生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、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

2.5 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（2018 年 4 月 18 日） 国家

卫生健康委员会 

3.主要学术著作与教材 

[1]王锦帆：《医患沟通学》，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版。 

[2]王启辉：《<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>理解与适用》,中国

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。 

4.主要学术论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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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唐佳梅,陈杨.医患沟通的互动实践及影响因素——基于

某三甲医院医生视角的分析[J].学术研究,2022(09):79-86+187. 

[2]袁香儿,赵睿雯,朱冬青.医患个体特征影响共享决策的心

理 路 径 ： 基 于 内 隐 原 型 视 角 [J]. 心 理 科 学 进

展,2023,31(06):1044-1054. 

[43]刘宗劲.医患沟通的检视与突围:五个基本维度[J].自然辩

证法通讯,2020,42(11):111-116. 

[4]严予若,万晓莉,陈锡建.沟通实践与当代医患关系重构—

—一个哈贝马斯的视角 [J].清华大学学报 (哲学社会科学

版),2017,32(03):171-177+202. 

[5]张霄翎,程旺.医患共同决策中患者主体性的缺失与寻回

[J].中国医学伦理学,2023,36(09):965-969. 

[6]程国斌 .知情同意实践的临床技术研究 [J].医学与哲

学,2002(12):34-36. 

5.省外地方标准 

5.1 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医院门诊医患沟通服务规范》（DB44/T

——1950-2016） 

五、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

《医院医患沟通规范》是对医患沟通本质性要求和规律的

系统性总结，是对《民法典》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

《医师法》等法律法规中知情同意制度的贯彻、完善和补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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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对“敬佑生命、救死扶伤、甘于奉献、大爱无疆”崇高职业

精神的弘扬。《医院医患沟通规范》不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和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。 

我国尚无全过程规范医患沟通的全国性标准、地方性标准、

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。《医院医患沟通规范》是全国唯一一部

系统性调整医患沟通的地方性标准。 

六、实施推广建议 

本规范是我省专家、学者对医患沟通本质和规律性要求的

提炼，是对医患沟通实践经验的系统性总结，具有科学性、实

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，将对医患沟通起到规范作用，提升医

患沟通的效能，也可促进全国性标准的制定。 

本规范起草单位对本规范进行释义；在本规范发布以后，

组织宣贯、培训，更好服务于全省医疗机构、医务人员，助力

江苏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和“健康江苏”建设。 

 

 


